
湖北省社科基金2014年一般项目申报公告

湖北省社科基金2014年一般项目申报工作已启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2014年省社科基金设立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重大项目主要资助关系我省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全局和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大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主要资助专题性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
二、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委托给具有良好科研条件、在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力量和深厚的学术积累、能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完成课题的单位或个人。重大项目完成时间一般为3年，重点项目完成时间一般为2年。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由我办组织专家鉴定合格后，方允结项。

三、一般项目继续采取“以成果形式申报”、“以奖代补”的资助办法。申报者应按照《课题指南》要求，自行拟定题目开展研究，并在受理期限内将研究成果报送我办，我办将组织专家对研究成果进行评审，择优立项。
三、《申报通知》、《课题指南》、《项目申请书》等资料请从湖北理论信息网、湖北社会科学网下载。
四、我办不直接受理个人申报。

五、2014年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受理申报时间为2014年10月27日至2014年10月31日。联系电话:027-87232374、87232365、87231185。 
中共湖北省委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4年7月30日
